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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使外界捐贈之財物，在處理作業上達到運用統一、公開透明、

分配合理及制度化、程序化之目的。

二、範圍：
凡國內外團體或個人捐贈之現金、衣物、日用品、食品、醫藥、器

材、設備等皆屬之。

三、作業程序：

（一）現金：

1.外界捐贈本家之現金、有價證券，由出納查收並開立收據交

予捐款人收執，並存入本家專戶。

2.上述捐款除捐贈人有指定用途者按捐贈者意願處理外，其餘

均由本家統籌處理，但仍先存本家相關帳戶，並予註明之。

3.本家各課室欲使用捐款時，必須敘明原因及依其實際所需金

額簽會有關課室並經主任核准後始可動支。

（二）物品：

1.凡外界捐贈之物品由活動課受領登記並開立收據交予捐款人

收執，及會辦相關課室處理，如捐贈人未指定用途，則由

本家按其性質用途統籌運用。

2.凡外界捐贈本家之設備，由行政課登帳及列入本家財物管理，

並加會會計員。
3.所捐贈之物品由活動課按性質、數量簽辦，如其數量甚少或

無法做適當分配時，暫存庫房留待本家各種慶典活動之用；

本家不得轉作他用。

四、用途：

（一）現金：凡捐贈人未指定用途之現金，經簽奉核可後，得

做下列之用。

1.本家家民：



（1）因疾病或傷害於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健保）特約醫

療院所就醫期間，自行負擔或健保未給付之醫療費用，

及符合健保特定疾病之住院基本要件或罹患全民健康保

險法第四十八條規定重大傷病。

（2）家民活動及設施設備所需之費用。

（3）其他所需之必要費用。

2.通報轉介中心服務對象：

（1）緊急安置。

（2）醫療補助。

（3）急難生活扶助。

（4）其他所需之必要費用。
（二）物品：凡各界捐贈之衣物、日用品、食品等，由教保課及

活動課依家民或個案需求分配使用。

五、徵信作業：

（一）開立收據。

（二）每季刊登於本家網站或發行之刊物。

（三）刊登內容應包含捐贈日期、捐贈者名稱或姓名、捐贈財物、指

      定用途及收據編號。
（四）應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報上級機關備查。

六、本要點經本家家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